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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 编制目的

为加强泰宁县殡葬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科学合理确定殡葬设施的布局及数量，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规范殡葬服务市

场秩序，保护土地资源，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促进泰宁县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

第 2 条 适用范围

在本规划范围内进行各项殡葬设施建设及涉及殡葬设施的建设活动，均应执行本规划。

第 3 条 法律地位

本规划未涉及的控制指标和管理规定，均应遵循国家、福建省、三明市、泰宁县的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第 4 条 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泰宁县全域，包括 3 镇 6 乡（杉城镇、朱口镇、下渠镇、新桥乡、上青乡、大田乡、梅口乡、开善乡、

大龙乡），规划面积为 1539.38 平方公里。

第 5 条 规划期限

本规划期限为 2025-2035 年，其中近期为 2025-2027 年，远期为 2028-2035 年。

第二章 规划依据、指导思想和规划原则

第 6 条 规划依据

（一）法律法规、规范等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改）；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修正）；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

（4）《殡葬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824 号，2026）；

（5）《殡葬术语》（GB/T 23287-2023）；

（6）《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 181-2017）；

（7）《城市公益性公墓建设标准》（建标 182-2017）；

（8）《公墓和骨灰寄存建筑设计规范》（JGJ/T397-2016）；

（9）《福建省殡葬管理办法》（2017 年修订）；

（10）其他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及规范。

（二）政策文件

（1）《加强城乡公益性安葬(放)设施规划管理的指导意见》（闽自然资函〔2020〕301 号）；

（2）《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城乡公益性骨灰楼堂和公墓建设的意见》（闽政〔2014〕34 号）；

（3）《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民政厅等部门关于福建省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政发

明电〔2018〕40 号）；

（4）《福建省民政厅等 17 部门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闽民事〔2018〕132 号）；

（5）《关于进一步推动殡葬改革促进殡葬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民发〔2018〕5 号）；

（6）《关于推行节地生态安葬的指导意见》（民发〔2016〕21 号）；

（7）《福建省民政厅等 10 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节地生态安葬工作的通知》（闽民事〔2019〕56 号）；

（8）福建省民政厅、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印发《乡村公益性骨灰楼堂建设省级奖补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闽民事〔2019〕

114 号)；

（9）福建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农村公益性公墓服务管理指南》《乡村公益性骨灰楼堂服务管理指南》的通知（闽民事〔2021〕

125 号）；

（10）《福建省民政厅关于优化经营性公墓审批服务的通知》（闽民事（2021）154 号）；

（11）《福建省民政厅等 8部门关于印发“三沿六区”违建坟墓整治攻坚战实施方案的通知》（闽民事〔2019〕140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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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泰宁县殡葬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

（三）相关规划

（1）《泰宁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2）《泰宁县“十四五”民政与老区建设发展规划》；

（3）《泰宁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4）泰宁县各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在编）。

第 7 条 指导思想

树立科学发展观，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按照“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城市规划和殡葬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科学合理地

确定殡葬设施的布局、规模及数量，切实保护土地资源，积极引导群众转变骨灰保留方式，推动实现节地存放和生态安葬，倡

导集体公祭、家庭追思和虚拟网上祭扫，进一步深化殡葬改革，弘扬先进的殡葬理念和殡葬文化，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第 8 条 规划原则

（1）多规协调，合理布局

殡葬设施的规划布局应统筹考虑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项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的要求，结合设施便利度、交通可达性等

要求合理布局，同时应注重对现有殡葬设施存量用地进行挖潜、整合，充分挖掘现有殡葬设施的潜力，提高现有殡葬设施服务

能力、水平。

（2）节地生态，绿色发展

坚持深化殡葬改革，尽可能减少新增占地需求，引导节地生态安葬，鼓励采取花葬、树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鼓励森林

葬、海葬等不保留骨灰方式，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适度超前，保障实施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未来人口规模和殡葬事业长远发展等因素，处理好规划的可操作性、当前与长远的关系，适

度超前规划。

（4）以人为本，移风易俗

贯彻殡葬改革精神的前提下，应适当兼顾地方特有的丧葬习俗，使殡葬场所成为生命文化的集中体现，并在此基础上积极

倡导移风易俗，引导群众建立科学、文明的殡葬观念。

第三章 规划目标与建设标准

第 9 条 规划总目标

（1）建立健全体系

建成县、乡镇、村三级殡葬设施网络，以公益性公墓为主，建立健全涵盖城乡居民的公墓服务体系。合理确定公墓的规模

和空间结构，全面提升泰宁县殡葬服务水平，实现用地统筹，节约土地，构建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的殡葬设施体系。

骨灰安置实现以公墓安葬和骨灰楼堂存放为主的形式，实现骨灰统一集中有序安放；全县无非法公墓和私埋乱葬。

（2）节地生态安葬

通过立体化、复合式设施（如骨灰堂、壁葬）减少传统墓地占地。城乡公墓逐步实现以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型葬

式为主，全面达到少占地或者不占地的目标；森林葬等骨灰撒散方式的安葬方式得到广泛推广。

（3）服务水平提升

殡仪馆建设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即设施现代化、环境园林化、管理规范化、服务人性化，适应城乡殡葬改革要求。

殡葬服务水平全面提高，满足城乡居民文明治丧需求，建立智慧殡葬体系，形成文明治丧、文明祭祀的良好风气，全面实

现殡葬文明和进步。

第 10 条 分期目标

（1）近期目标（2025-2027 年）

①泰宁县全县实现火化率 100%。

②完成泰宁县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项目一期的建设并投入使用。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提升部分村庄的设施配

套，并新建 1处村级公益性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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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在城乡公墓中积极推广树葬、花坛葬和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新建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率应达到 100%。

④巩固殡葬改革和整治成果，全县无新增违规建墓和私埋乱葬现象，丧葬封建迷信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2）远期目标（2028-2035 年）

①规划的公益性公墓按照规划面积全面建成，公墓中的墓葬区全部投入使用。

②城乡公墓全面实现树葬、花坛葬、草坪葬等生态安葬方式，生态安葬率均达到 100%；森林葬等骨灰撒散方式的安葬方式

得到广泛推广。

③进一步提升公益性公墓的绿化率，融合自然景观与人文纪念功能。合理配置各类殡葬设施的服务功能，完善设施、改造

环境、提升服务水平，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丧葬需求。

④接入全国殡葬服务信息平台，实现线上预约、远程告别、电子档案管理等数字化服务全覆盖。不断加大殡葬改革宣传力

度，引导城乡居民树立正确的殡葬理念，殡葬行为文明规范，殡葬事业健康发展，全面达到殡葬规划总目标要求。

第 11 条 需求预测

规划预测至 2035 年泰宁县新增安置总量约为 0.92 万个。

第 12 条 建设标准

（一）殡仪馆

（1）殡仪馆建设规模

根据《殡仪馆建设标准》（建标 181-2017），殡仪馆建设规模以年遗体处理量确定，基于泰宁县年均火化量 820 具，确定

泰宁县殡仪馆按照 V类建设，现状殡仪馆已达标，建设规模如下表：

表 3-1 殡仪馆建设规模分类表

殡仪馆类型 年遗体处理量（具） 火葬殡仪馆具均建筑面积指标（㎡/具）

Ⅰ类 10001-15000 1.6-1.7

Ⅱ类 6001-10000 1.7-1.8

Ⅲ类 4001-6000 1.8-2.0

Ⅳ类 2001-4000 2.0-2.2

Ⅴ类 ≤2000 2.2-2.5

（2）殡仪馆功能构成

殡仪馆的功能包括业务区、遗体处理区、悼念区、火化区、骨灰寄存区、祭扫区、集散广场区、后勤管理区等功能区。各

功能分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宜符合下表规定。

表 3-2 殡仪馆功能区中各类用房面积比例（%）

功能区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 备注

业务区 10

殡仪馆建筑的使用面积系数宜为 0.7

遗体处理区 16

悼念区 25

火化区 16

骨灰寄存区 11

祭扫区 8

集散广场区 1

后勤管理区等 13

（3）殡仪馆的规划布局与总平面布局要求

①布局合理，节约用地；

②殡仪馆建筑布局应根据殡仪服务流程科学设计，功能分区明确，同一功能区内的建筑用房可相对集中布置，管理及后勤

区宣独立设置；

③合理组织交通，馆区内应设接运遗体的专用道路和专用出入口；

④殡仪馆绿地率应满足当地规划部门的要求，新建殡仪馆的绿地率宜为 35%，改建、扩建殡仪馆的绿地率宜为 30%；

⑤容积率不宜低于 0.2；

⑥应设置室外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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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应配套建设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设施，殡仪车停车场与公共停车场分开设置，并满足国家相关规定和技术标准。

（二）公益性公墓

（1）选址标准

项目用地选址和建设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专项规划；城乡公益性公墓选址应优先利用荒山脊地，禁止占用永久基本

农田、生态保护红线、耕地，集约节约使用林地，不得建在水库、湖泊、河流的堤坝以及铁路、公路两侧，适当避开人口密集

居住地。

（2）配置要求

原则上，每个县至少建设 1座县级公益性公墓；县级以上公益性公墓服务难以覆盖的乡镇，可单独或者联合建设乡镇级（区

域性）公益性公墓；乡镇级公益性公墓难以覆盖的村（社区），可根据实际规划建设村级公益性安葬设施，可实行一村一建或

多村合建。

（3）用地规模

用地规模根据骨灰安置总量确定，原则上每亩地安置骨灰不少于 300 个。骨灰安置总量应综合考虑服务人口数量、年死亡

率、使用周期、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等因素确定，其中年死亡率按照 6‰，使用周期按照至少 30 年计算。同时满足以

下要求：

县级公益性公墓，服务人口在 30 万以内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150 亩；服务人口在 30～50 万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200 亩；

服务人口在 50 万以上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300 亩。

乡镇级公益性公墓，服务人口在 1万以内，占地面积不超过 5亩；服务人口在 1～5万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15 亩；服务人

口在 5万以上的，占地面积不超过 20 亩。

（4）建设要求

城乡公益性公墓应设置墓园区和办公用房、停车场等管理服务附属设施。墓园区包括墓葬区、骨灰楼堂安放区、生态葬法

区和公祭区，占地面积不少于公墓总面积的 60%；墓园建设要和谐、简约，绿化率不低于 40%；公益性公墓独立墓穴的单位占地

面积不得超过 0.5 ㎡，合葬墓穴的单位占地面积不得超过 0.8 ㎡；地面只设统一规格的墓碑，墓碑高度不大于 0.8m，宽度不大

于 0.6m，墓碑外区域种树植草绿化，不得建设围栏、雕廊、墓帽等附属设施，提倡地面不建墓基、地下不建硬质墓穴，墓碑应

体现小型化，最大限度降低硬化面积；墓位间以绿化带相隔，间距不小于 0.3 米；墓位前走道要建成绿化行道，宽度不小于 0.6

米；鼓励采取花葬、树葬、草坪葬等生态葬法，并为生态葬法的逝者统一刻碑纪念；新建城乡公益性公墓节地生态安葬率均应

达到 100%；支持山区建设生态树葬区。

（三）公益性骨灰楼堂

骨灰楼堂尽量结合公益性公墓建设；骨灰楼堂可建成楼、堂、塔、廊、壁、室等，并设置专门的祭祀场所，方便群众祭祀；

每格位占用建筑面积约为 0.1 至 0.25 ㎡；骨灰楼、骨灰堂等建筑不宜高于 6层；新建骨灰楼堂总面积不宜低于 200 平方米，骨

灰格位存放量不少于服务受益人口数 6‰的 30 倍；使用周期不少于 30 年。

第四章 殡葬设施规划布局

第 13 条 公益性殡葬设施规划布局体系

根据民政部发布的《殡葬管理条例》，殡葬设施包括殡仪馆、公墓、骨灰堂、殡仪服务站等，结合泰宁县的实际情况，构

建泰宁县“三级两类”公益性殡葬设施体系。其中，三级是“县级——乡镇级——村级”三个层级，两类是“殡仪设施、安葬

设施”。

第 14 条 殡仪馆规划

规划保留现状殡仪馆 1处，负责泰宁辖区遗体接运、存放、火化、整容、防腐、告别和丧葬用品服务以及城区骨灰安葬、

公墓建设管理工作。

表 4-1 殡仪馆规划一览表

名称 位置 占地面积（亩） 建筑面积（㎡） 火化间面积（㎡） 平板火化机（台）
年火化能力（具）

现状 规划

泰宁县殡仪馆 杉城镇民主村 17.40 3950 740 2 2000 2000

第 15 条 县级公益性公墓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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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泰宁县县级公益性公墓用地总面积 94440.09 平方米，约 141.66 亩，其中龙凤山陵园用地面积 19774.02 平方米，约

29.66 亩，为现状保留；泰宁县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项目用地面积 74666.07 平方米，约 112.00 亩，为规划新建。

表 4-3 县级公益性规划一览表

名称
规划面

积(亩)

规划面积

(㎡)

已建成

面积

(㎡)

新增面积

(㎡)

增量墓

穴

已建

墓穴

已安

葬墓

穴

存量

墓穴

增量格

位

已建

格位

规划

方式

与规

划符

合情

况

位置

泰宁县龙凤山陵园 29.66 19774.02 19774.02 / / 2760 2439 321 / /
现状

保留

未编

制规

划

杉城镇

水南村

泰宁县公益性

殡葬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

一期 63.86 42573.98 / 42573.98 6449 / / / 8944 /
规划

新建

与村

庄规

划相

符

杉城镇

胜一村

小均老

鸭段
二期 48.14 32092.10 / 32092.10 4862 / / / / /

规划

新建

第 16 条 乡镇级公益性公墓规划

规划泰宁县乡镇级公益性公墓共计 1 处，即开善乡公益性公墓，其余乡镇由县级公益性公墓统筹服务。规划保留现状开善

乡公益性公墓，进行实位管控。

表 4-4 乡镇级公益性规划一览表

序

号
名称

规划面

积(亩)

规划面积

(㎡)

已建成面

积(㎡)

新增

面积

(㎡)

增量

墓穴

已建墓

穴

已安葬墓

穴

存量

墓穴

规划方

式
位置 备注

1
开善乡

公墓
6.46 4308.65 6.46 0 0 514 112 402

保留现

状

开善乡儒坊

村

增加绿化，配建公

共厕所

第 17 条 村级安葬设施规划

规划村级安葬设施共计 59 处，其中 58 处为现状保留，1 处为规划新建。泰宁县村级安葬设施建设形式主要为村级骨灰楼

堂、公益性公墓。本次规划村级安葬设施以点位管控。

表 4-5 村级安葬设施规划一览表

序号 乡镇 殡葬设施名称 设施类型
建设格位

（个）

已安放格

位（个）

可用格

位（个）
规划方式 与规划符合情况 备注

1

杉城镇

杉城镇南会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20 16 104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封闭管理

2 杉城镇丰岩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00 25 175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封闭管理

3 杉城镇八里桥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 杉城镇长兴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300 0 30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5 杉城镇南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00 0 20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6 杉城镇邱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300 0 30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7 杉城镇梅桥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55 0 155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8 杉城镇同兴社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9

朱口镇

朱口镇王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20 0 12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封闭管理

10 朱口镇官田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54 0 154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11 朱口镇梅林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50 0 15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12 朱口镇音山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500 0 50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不一致，建议

修编村庄规划

13 朱口镇石辋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94 0 194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不一致，建议

修编村庄规划

14

下渠镇

下渠镇大湖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15 下渠镇宁路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00 16 84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16 下渠镇红地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00 27 73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17 下渠镇大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00 0 20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18 下渠镇渠口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19 下渠镇陈元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80 0 8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20

新桥乡

新桥乡大源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42 0 142 现状保留
地类不符，建议开展村规

动态维护
封闭管理

21
新桥乡新桥、枫源、王

明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40 0 24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22 新桥乡岭下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44 0 144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不一致，建议

修编村庄规划

23 新桥乡汾信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46 0 146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24 新桥乡坑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75 0 175 现状保留 地类不符，建议开展村规 封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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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维护

25
新桥乡水源、大兴村骨

灰堂
骨灰楼堂 190 0 19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封闭管理

26

上青乡

上青乡上青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300 0 300 保留扩建 按村规报批
新建配套

设施

27 上青乡永兴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392 0 392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28 上青乡崇际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24 0 224 保留扩建
超出 2 平米左右，按村规

报批

新建配套

设施

29 上青乡三南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29 0 129 现状保留
地类不符，建议开展村规

动态维护

30 上青乡东山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00 0 20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31 上青乡江边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45 0 245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不一致，建议

修编村庄规划

32

大田乡

大田乡大田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336 1 335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不一致，建议

修编村庄规划

33 大田乡料坊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76 0 176 现状保留
地类不符，建议开展村规

动态维护

34 大田乡谙下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35 大田乡金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00 0 20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36 大田乡鱼川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20 0 12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37 大田乡北斗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20 0 12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38 大田乡垒祭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20 0 12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39

大龙乡

大龙乡龙安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520 70 45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0 大龙乡显口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20 14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封闭管理

41 大龙乡焦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80 1 179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2 大龙乡陈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6 0 166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3 大龙乡江家岭骨灰堂 骨灰楼堂 106 0 106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封闭管理

44 大龙乡善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40 0 24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5 大龙乡双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80 3 177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不一致，建议

修编村庄规划

46 大龙乡饶山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10 0 11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7 大龙乡李地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40 0 14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8 大龙乡张地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82 0 282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49 大龙乡角溪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08 0 108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50 大龙乡里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位于麦坑村，与村庄规划

不一致，建议修编村庄规

划

封闭管理

51 大龙乡官江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10 4 106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封闭管理

52 大龙乡大布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14 0 214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封闭管理

53

梅口乡

梅口乡水际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10 0 11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封闭管理

54 梅口乡大洋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50 0 15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55 梅口乡廖元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60 0 26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封闭管理

56 梅口乡麦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160 0 160 现状保留
地类不符，建议开展村规

动态维护

57

开善乡

开善乡儒坊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300 130 170 现状保留 与村庄规划相符

58 开善乡岩坑村骨灰堂 骨灰楼堂 200 20 180 现状保留 未编制规划

59 开善乡池潭村殡葬点
公益性公

墓
300 0 300 规划新建 与村庄规划相符

第 18 条 殡葬设施总量

按照规划安葬设施布局规划，共规划有安葬设施：

1、县级公益性安葬设施 2处，可用穴位 11632 个；

2、乡镇级公益性安葬设施 1处，可用穴位 402 个；

3、村级安葬设施 59 处，可用穴位 300 个，格位 10795 个；

则泰宁县规划共有安葬穴位/格位 23129 个，能满足泰宁县规划期内城乡居民安葬需求，同时对泰宁县远景安葬需求进行适

当布局，合理保障城乡居民的安葬需求。

第 19 条 选址管控要求

按照《殡葬管理条例》的要求，新建殡葬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1、禁止在下列地区建造殡葬设施：

（一）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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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公园、风景名胜区、风景旅游区和文物保护区；

（三）水库以及河流堤坝附近和水源保护区；

（四）铁路、公路主干线两侧。

2、殡葬设施选址应符合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殡葬设施专项规划、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及传统村落保护规划、村庄规划等各类

规划；

3、殡葬设施应避开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泰宁丹霞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地、饮用水源保护区、河道管

理范围线、生态公益林、矿产资源等各类管控区域；

4、殡葬设施应避开各类历史文化保护区，避让地上地下的历史文化资源；

5、殡葬设施应适当避开人口密集居住地，处于铁路、公路、居民点、景区、历史文化保护区等区域周边二重山以外区域，

减少对区域风貌的影响。

6、殡葬设施应具有相应的交通通行能力，满足居民祭扫需求，避免引起交通堵塞。

7、殡葬设施位于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具有特殊的风貌管控要求区域，应按照相应的风貌引导要求进行附属建筑设计，

与周边城乡建设风貌相协调。

第 20 条 绿色殡葬规划

规划新建的泰宁县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建设项目设立绿色殡葬示范区，作为树葬、草坪葬示范点，并积极推广，同时完善

生态葬奖补制度，对选择草坪葬、花坛葬的居民给予补贴。严禁建设超标准大墓、豪华墓、活人墓，严查违规土葬和乱埋乱葬。

积极倡导推广撒散、森林葬等不留骨灰葬式。

第 21 条 相关配套设施和基础设施规划

公墓规划红线内部设置内部停车场，科学设计墓区陵园车辆交通流线，同时周边预留相应空地，由交通部门联合民政部门

及墓区陵园，协调开辟临时停车场地，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在清明等主要祭祀扫墓时期的停车需求。修建、完善、加宽殡仪馆、

公墓和省道、县道、乡道之间的连接道路，保障所有道路实现硬化和通车。

第 22 条 祭扫规划

清明等集中祭扫时间段内，临时增开通向公益性公墓和骨灰楼堂的公交车、祭扫专线，减少车流量和停车需求，缓解交通

压力。保留当地祭扫习俗，并逐步倡导“丝带寄哀思”“鲜花(花篮、花束、花环等)寄哀思”“电子烛寄哀思”等形式的祭扫

活动。

殡葬设施建设应适应网络普及的趋势，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为殡葬改革服务。至规划期末，建成全国殡葬服务信息平台，

形成网上祭扫平台，大力倡导和开展网上祭扫活动，组织集体公仪式，实现线上预约、远程告别、电子档案管理等数字化服务

全覆盖。推广“云祭扫”、数字墓碑（二维码追溯生平），减少实地祭扫的碳排放。

第五章 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 23 条 近期建设计划

近期以补全短板，解决部分乡镇没有公益性公墓的实际问题，加快泰宁县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和骨灰楼堂建设，深化殡葬

改革，以盘活现有未使用殡葬设施用地以及未使用墓穴为主。近期（2025-2027年）建设项目包括：泰宁县公益性殡葬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一期建设项目、开善乡公益性公墓提升项目。其他已有一定基础的村级安葬设施，可结合各乡镇实际需求情况建设，

但要符合本规划的相关规定。

表 5-1 近期建设项目表

序号
所在

乡镇
名称

设施

级别
设施类型

规划面积

(亩)

规划面

积(㎡)

规划

方式
建设内容 位置

建设时

序

投资金

额（万

元）

1
杉城

镇

泰宁县公益性

殡葬服务设施

建设项目一期

县级
公益性公

墓
63.86 42573.98

规划

新建

项目一期建设完

成

杉城镇胜一

村小均老鸭

段

2026 年 ——

2
开善

乡

开善乡公益性

公墓

乡镇

级

公益性公

墓
6.46 4308.65

现状

保留

增加绿化，修建公

共厕所等设施

开善乡儒坊

村
2027 年 5

3
池潭村公益性

公墓
村级

公益性公

墓
—— ——

规划

新建

新建生态节地型

公益性公墓

开善乡池潭

村
2028 年 10

4 上青 上青乡上青村 乡镇 公益性公 —— —— 保留 增加停车、祭扫等 上青乡上青 2027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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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骨灰堂 级 墓 扩建 设施 村

5
上青乡崇际村

骨灰堂

乡镇

级

公益性公

墓
—— ——

保留

扩建

增加停车、祭扫等

设施

上青乡崇际

村
2027 年 5

第 24 条 对详细规划的传导和指引

（1）对城镇区域详细规划的传导和指引

城镇区域或零星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编制时，应落实衔接本专项规划内容，重点包括各类殡葬设施的等级、规模、

选址位置、用地边界、土地用途等内容，实现殡葬设施布局与规划“一张图”无缝衔接。对于殡葬设施开发建设时的容积率、

建筑密度、绿地率、建筑高度、配套设施等内容可在详细规划层面进一步明确。

（2）对村庄规划的传导和指引

本规划对村级安葬设施采用点位控制，村庄规划编制时，应衔接落实本专项规划的内容，具体选址位置可根据现场实际情

况进行微调，但不应违背相关法律法规和本规划强制性内容，且不应超过 5亩。

第 25 条 保障措施

（1）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保障用地审批

经套核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泰宁县国土空间规划、各类管控要素、村庄规划等内容,大部分各类公益性公墓和村级骨

灰楼堂并非殡葬用地，因此，下一步应对各类殡葬设施的用地分类进行调整，保障殡葬用地审批，并统筹做好全县建设用地指

标的平衡。

（2）建立健全殡葬服务体系

坚持基本殡葬服务公益属性，进一步加大群众殡葬基本服务的减免力度，扩大惠民服务项目范围。殡仪馆、公墓等殡葬服

务单位提供的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应当报物价部门审批，并明码标价；工商、公安、物价等部门要加大查处殡葬违法违规行为

力度，加强殡葬市场的管理。

加强社会殡葬服务机构管理，所有殡葬服务机构到当地民政部门备案登记。将丧葬民俗服务人员纳入民政部门管理，开展

教育培训，建立奖励机制，规范约束服务行为。

（3）积极推进殡葬移风易俗

提倡文明治丧，倡导移风易俗，逐步规范丧事活动，建立健全文明治丧工作长效机制，制定出台文明出殡行为标准。加强

镇区集中办丧场所建设，依托县级殡仪馆辐射周边乡镇。

积极开展殡葬改革宣传，加强舆论引导，倡导文明、节俭的丧葬礼仪，遏制旧俗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推广大数据、“互

联网+”等创新技术在殡葬领域的应用，明确近期重点任务，推动全县殡葬设施布局合理、运行有序，保障各项建设与管理按照

规划有效实施。

（4）推动人文绿色殡葬

以艺术化设计改变公众对殡葬设施的固定印象，提升殡葬设施与景观环境的协调性，提高殡葬设施用地绿化水平，充分发

挥绿色植物在美化环境、舒缓气氛、降尘降噪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加大配套设施建设和管理维护力度，对配套服务设施进行合

理设计和布局，优化祭扫服务体验。

推进智慧殡葬建设，接入全国殡葬管理服务信息平台，推动跨层级、跨系统、跨部门殡葬信息、死亡信息互联互通共享。

提高殡葬在线政务服务水平，方便群众在线获得权威快捷的信息支持，提升政务服务质量。推动殡葬服务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完善网上祭祀平台。推进殡葬大数据治理，建立基础殡葬信息数据库，加强和改进殡葬服务监管，治理网络虚假有害殡葬服务

信息和服务项目。

（5）健全完善殡葬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殡葬设施建设项目联合审批制度，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办事程序。建立殡葬设施用地管理机制，加强殡葬用地保

障。新（扩）建殡葬设施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划设置办理审批手续，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擅自兴建殡葬设施。历史遗留未经合法

审批的殡葬设施，要按照尊重历史、依法依规的原则，分类施策、逐步处理。

整合殡葬执法主体和执法资源，提高殡葬工作执法水平，明确乡镇殡葬管理责任主体，规范辖区内殡葬管理工作，会同相

关职能部门加强对殡葬违规行为的劝阻和查处。

深入推进殡葬领域“最多跑一次”改革，由民政部门牵头，卫生健康、公安、人力社保等相关部门配合，建立多部门身后

事联办平台，通过统一受理、分工负责、部门协作、信息共享，优化死亡证明出具、遗体火化、户口注销和待遇停发等事项办

理流程，实现身后事“一站式”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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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则

第 26 条 本规划由规划文本、图纸、说明书组成，规划文本和图纸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 27 条 在规划期限内，凡在规划区范围内进行的各项殡葬设施建设活动，应符合本规划；与空间利用相关的各项政策、

计划，应与本规划相协调。

第 28 条 本规划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第 29 条 本规划由泰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组织实施。

第 30 条 本规划由泰宁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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